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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踐履環境永續之承諾，因應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之影響，善盡環境

保護責任，特制定本政策。 

第二條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(以下簡稱本集團)將發揮

金融業影響力，推動永續金融，深化氣候風險管理，持續落實環境永

續承諾，本集團承諾推動以下事項： 

一、 訂定環境及能源目標，積極呼應碳排減量路徑，採用國內外認可

之標準或指引，執行各項節約能源作為，持續改善能源績效，提

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。 

二、 整合各項資源建立企業綠色文化，融合環境永續概念並接軌國際

淨零趨勢，推動資源回收、節約能源等內部管理措施以增加氣候

變遷韌性。 

三、 落實綠色採購及採用永續採購準則與供應商共同遵循，優先購買

具環保標章或節能標章等綠色商品，降低對環境負面衝擊。 

四、 善盡環境保護責任並強化永續發展認知，積極推動環境教育，同

時參與國內、外綠色行動及倡議，致力投入維護生物多樣性，發

揮金融影響力踐履永續承諾。 

第三條 為降低營運對環境如水資源、森林等生物多樣性之負面衝擊，本集團

積極導入國際標準管理制度，以達成能資源管理，減塑、減廢及節能

減碳之目標，進而因應國際淨零轉型之趨勢，逐步邁向低碳永續之經

營模式。 

第四條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